省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励志奖学金、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金上报材料详细要求
一、上报材料包括：各自的评审报告和申请审批表，通过奖学金评审系统上报，无需上报纸质材料。
二、《省政府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填表说明：
统一使用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定的2012年版《（**-**学年）省政府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并严格按照要求规范填写。具体要求如下：
1、表格标题中学年的填写应为评审工作开展学年的上一学年，如2015年秋季学期填表，表格标题中学年应填写“2014－2015 学年”，以此类推。
2、表格中“基本情况”和“申请理由”栏由学生本人填写，其他各项必须由学校有关部门填写。
3、表格中“学习情况”栏只填写参评当学年的成绩排名和必修课门数，如无特殊情况，同年级同专业必修课门数必须一致，无不及格科目；学习成绩、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的范围由各高校自行确定，学校、院系、年级、专业、班级排名均可，但必须注明评选范围的总人数，总人数要与排名范围对应一致，且成绩排名和综合测评排名需在同一范围内。
学习成绩及综合考评成绩有一项或是两项都没有进入前15%，但在前30%的，还需上报证明材料，学术类或发明类证明材料需通过专家鉴定，并且所有证明材料需经过学校审查，学校需对学生提供的证明材料出具审查通过证明，确认学生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并加盖学校公章。（详见“鲁学助（2012）11号”）
4、表格中获奖情况只填写校级及以上主要获奖项目，校内的类似演讲比赛、运动会等小型获奖项目不要填写，助学金等资助类项目不要填写，如确无获奖项目可填“无”。

5、表格中“申请理由”栏的填写应当全面详实，能够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字数控制在200字左右，一律使用第一人称，不能千篇一律，甚至出现雷同。
6、表格中“推荐理由”栏的填写应当简明扼要，字数控制在100 字左右。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其他人无权推荐；推荐理由必须做到理由充足，能明确体现每名申请省政府奖学金学生的优秀表现和突出特点，不能千篇一律，甚至出现雷同。
7、表格中“院（系）意见”栏由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明确评价参评学生各方面表现，不得只简单填写“同意”、“同意推荐”等字样，不能千篇一律，甚至出现雷同。
8、表格中各项填表时间必须按照评审程序填写，从学生申请开始，到辅导员或班主任推荐、院（系）出具推荐意见、完成校内公示、校领导审批，每个步骤要严格按照完成时间认真填写，不应出现违反时间逻辑的情况；院系公示至少2天，学校公示至少5个工作日。
三、《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填表说明：

统一使用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定的2012年版《（**-**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和2014年版《（**-**学年）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并严格按照要求规范填写。具体要求如下：
1、表格标题中学年的填写应为评审工作开展学年的上一学年，如2015年秋季学期填表，表格标题中学年应填写“2014－2015 学年”，以此类推。
2、表格中“基本情况”和“申请理由”栏由学生本人填写，其他各项必须由学校有关部门填写。
3、表格中“学习情况”栏只填写参评当学年的成绩排名和必修课门数，如无特殊情况，同年级同专业必修课门数必须一致，无不及格科目；学习成绩、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的范围由各高校自行确定，学校、院系、年级、专业、班级排名均可，但必须注明评选范围的总人数，总人数要与排名范围对应一致，且成绩排名和综合测评排名需在同一范围内。
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考评成绩排名要求有一项位于前30%，另一项不超出前50%即可；对于特殊困难的学生，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只要有一项位于前50%即可，另一项不做要求。
4、表格中获奖情况只填写校级及以上主要获奖项目，校内的类似演讲比赛、运动会等小型获奖项目不要填写，助学金等资助类项目不要填写，如确无获奖项目可填“无”。

5、表格中“申请理由”栏的填写应当全面详实，既要体现出家庭经济困难的状况，又能够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字数控制在200字左右，一律使用第一人称，不能千篇一律，甚至出现雷同。

6、表格中“推荐理由”栏的填写应当简明扼要，字数控制在100 字左右。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其他人无权推荐；推荐理由必须做到理由充足，能明确体现每名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和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学生的优秀表现和突出特点，不能千篇一律，甚至出现雷同。
7、表格中“院（系）意见” 一栏不做内容和字数要求。
8、表格中各项填表时间必须按照评审程序填写，从学生申请开始，到辅导员或班主任推荐、院（系）出具推荐意见、完成校内公示、校领导审批，每个步骤要严格按照完成时间认真填写，不应出现违反时间逻辑的情况；院系公示至少2天，学校公示至少5个工作日。
四、《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填表说明：

表格同2014年版《（**-**学年）省政府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具体要求如下：
1、表格标题中学年的填写应为评审工作开展学年的上一学年，如2015年秋季学期填表，表格标题中学年应填写“2014－2015 学年”，以此类推。
2、表格中“基本情况”和“申请理由”栏由学生本人填写，其他各项必须由学校有关部门填写。“民族”必须为少数民族，“家庭详细住址”必须位于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三个地区范围内。
3、表格中“学习情况”栏只填写参评当学年的成绩排名和必修课门数，如无特殊情况，同年级同专业必修课门数必须一致；学习成绩、综合考评成绩排名的范围由各高校自行确定，学校、院系、年级、专业、班级排名均可，但必须注明评选范围的总人数，总人数要与排名范围对应一致，且成绩排名和综合测评排名需在同一范围内。

省对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参评学生，不做成绩要求，学校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评审办法，评出少数民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相对优秀的学生。

4、表格中获奖情况只填写校级及以上主要获奖项目，校内的类似演讲比赛、运动会等小型获奖项目不要填写，助学金等资助类项目不要填写，如确无获奖项目可填“无”。

5、表格中“申请理由”栏的填写应当全面详实，既要体现出家庭经济困难的状况，又能够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字数控制在200字左右，一律使用第一人称，不能千篇一律，甚至出现雷同。

6、表格中“推荐理由”栏的填写应当简明扼要，字数控制在100 字左右。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其他人无权推荐；推荐理由必须做到理由充足，能明确体现每名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和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学生的优秀表现和突出特点，不能千篇一律，甚至出现雷同。
7、表格中“院（系）意见” 一栏不做内容和字数要求。
8、表格中各项填表时间必须按照评审程序填写，从学生申请开始，到辅导员或班主任推荐、院（系）出具推荐意见、完成校内公示、校领导审批，每个步骤要严格按照完成时间认真填写，不应出现违反时间逻辑的情况；院系公示至少2天，学校公示至少5个工作日。
